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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并袁明先生股权转让过户承诺函的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6月16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袁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袁明先生因身体原因无法有效履行

董事会相关的职责，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

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袁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造成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况，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袁

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增补

董事、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由公司副董事长吴远亮先

生代理董事长职务，主持董事会日常工作。 

公司董事会谨向袁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同时，袁明先生对于股权转让过户事宜，提交了《关于本人股权转让过户的

承诺函》，内容如下： 

“（一）就本人因向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小牛龙行”）

借款人民币 8.7 亿元（“本次借款”）发生违约并导致仲裁（“本次仲裁”）说明如

下： 

本次仲裁结果是因本人由于真实客观原因而不能履行本次借款协议项下相

关义务所导致，其具体的原因已经公告，本人在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规避限售股转

让限制相关法律规定的想法。 

（二）对于股权转让过户事宜，本人承诺如下： 

1、在本人辞去同洲电子董事及董事长等公司职务后 6 个月内，不会办理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转让过户手续； 

2、在本人辞去同洲电子董事及董事长等公司职务后 6 个月后，在符合相关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前提下，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18日 




